二二八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第一條 為鼓勵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之後代子孫家境清寒者努力向學，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助對象須兼具以下條件：
一、經「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調查認定公布在案，確為二二八事件受難

者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三親等以內，就讀經教育部核定或備查有案之國內高中職以

上正規學校，具有正式學籍且在學中之學生。
二、經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或其他經評審委員調查確認家庭生活困難之
    特殊情形者。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研究所組：現就讀國內大專院校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之研究生（在職專班或留

職留薪者除外），其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總成績（一年級新生以前一學程之畢
業成績總平均計之）均為八十分以上；操行（德育）成績均為八十分以上，或經學校證明品行優良。 

二、大專組：現就讀國內大專院校(含二專及五專四、五年級)之學生（已享師資培育校院、軍警校院及特殊教育學校之全額學雜費補助者除外），其前一學年上、下學期
學業總成績（一年級新生以高三之畢業成績總平均計之）均為七十五分以
上； 操行（德育）成績均為八十分（或甲等）以上，或經學校證明品行優
良。 


三、高中組：現就讀國內高中、高職(含五專一、二、三年級) 之學生（已享軍警或特殊教育學校之全額學雜費補助者除外），其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總成績（一年
級新生以國三之畢業成績總平均計之）均為七十分以上；操行（德育）成績均
為八十分（或甲等）以上，或經學校證明品行優良。 
前項各組如超過正常學制之正常修業年限(研究所組博士班以四年為限，碩士班以二年為限；其餘依正常學制之規定)者，不得申請。

第四條 獎助金額與名額
一、 研究所組：每名每學年新台幣四萬元整，共二十五名。
二、 大專組：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三萬元整，共五十名。
三、 高中組：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一萬五千元整，共一百名。
前項各組獎助金額與名額得由董事會視需要調整之。

第五條 申請期限
每學年發放一次。自每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十日止為申請期間，逾期不予受理。
每年十二月上旬於本會網站（http://www.228.org.tw）公布獎助名單，十二月底前發放獎助學金。

第六條 申請手續及應繳文件 
一、填具申請書乙份。（申請書表格請自行至本會網站下載）
二、足資證明係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三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謄本或戶 

口名簿影本。
三、符合第二條第二項之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家境清寒證明正本。
四、上學年成績（各組新生則為前一學程之畢業成績）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五、現就讀學校在學證明書正本乙份。
    前項文件依序裝訂後，請寄「臺北市北平西路三號三樓三○二一室 財團法人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收。經審核如有證件不全或不實者，概不受理。

第七條 獎助學金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設評審小組，邀請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等五人至七人擔任評審

委員，負責初審。 
二、複審：初審結果提報本會董監事會進行複審，確定錄取名單及金額。

第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10041 台北市北平西路3號3樓3021室
聯絡電話：02-23610028分機211 陳專員
傳真電話：02-23826280
本會網址：www.228.org.tw

